
 

新华保险医疗垫付服务介绍 

——服务问答手册—— 

（更新时间：2025 年 12 月 18 日） 

 

Q1.什么是医疗垫付服务？ 

A1.为缓解客户就医期间的资金压力，由新华保险委托第三方服务商上海镁信健康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方服务商”）提供治疗费用垫付的增值服务，解决就医资金

缺口，使客户不因医疗费用筹集困难耽误治疗。 

 

Q2.哪种情况下客户可以申请医疗垫付服务？  

A2.持有新华保险《康健华尊医疗保险（费率可调）》、《康健长乐中老年癌症医疗保险》、《康

健长佑长期医疗保险（费率可调）》、《医药无忧医疗保险》、《惠康优选医疗保险》有效保单

的客户（限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等待期之后（意外出险无等待期要求），在我司认

可医院住院治疗（认可医院范围详见条款释义），且预估或实际住院费用需求已超过保险合

同约定的年度免赔额的，可以申请垫付服务。  

 

Q3. 如何申请医疗垫付服务？ 

A3.具体申请流程如下： 

（1）第一步：报案 

客户通过新华保险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95567 报案，提出垫付服务需求。新华保险当地工作人

员将在一个工作日内主动联系客户协助其提交垫付服务申请。 

（2）第二步：提交材料 

客户提交垫付服务申请后，新华保险委托的第三方服务商的服务专员将在一个工作日内主动

联系客户告知服务流程、协助客户备齐垫付服务申请材料，并指导客户签署《医疗垫付服务

协议》。 



（3）第三步：出具审核结果 

新华保险委托的第三方服务商结合收齐的材料，评估并出具是否同意垫付申请及垫付金额的

审核结果。 

（4）第四步：垫付住院费用 

对于审核同意垫付的，第三方服务商按照审核确定的金额代客户缴纳住院医疗费用（二维码

线上支付），获取缴费凭证。如客户有续垫需求，可直接拨打服务商电话提出申请。 

（5）第五步：办理出院手续并理赔 

客户办理完出院手续后，须向第三方服务商提交全部理赔材料，由第三方服务商正式代客户

向新华保险申请理赔。 

 

Q4.医疗垫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A4.医疗垫付需要客户配合提供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身份证明类材料：客户的身份证明原件、社保卡原件及银行卡复印件。 

（2）就医过程类材料：本次住院的相关材料，包括首次就诊、后续随访病历原件（如 CT、

核磁共振、B 超、X 光、心电图、血液检验、病理等检查结果报告单）、入院通知单原件、

本次入院记录、住院病历首页、检查报告以及已发生的费用清单或住院发票。 

（3）根据客户实际情况，第三方服务商要求增加的其他类材料：如社保就诊手册、体检报

告等，具体以服务专员通知为准。  

建议客户积极配合服务专员完整提交上述材料，避免因缺失材料影响审核结果及垫付时效。 

 

注意事项： 

（1）第三方服务商只承担超过产品免赔额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住院押金及治疗费用垫付

需求，上述之外的费用需要客户自负。原则上，垫付审核通过金额=预计住院花费/已产生住

院花费-已缴住院押金-社保预计报销费用（40%-70%）-免赔额。特殊情况需结合客户治疗方

案、风险防控等因素等适当调整。 

保险合同约定有赔付比例限制的（如保险合同约定，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未以社保身份就医的



赔付比例降低至 60%），医疗垫付金额同样遵从该限制。 

（2）医疗垫付服务是新华保险为解决客户的就医资金缺口所提供的增值服务，新华保险委

托的第三方服务商实施的垫付服务，其本身不代表新华保险认可所垫付事项及金额属于保险

责任范围，最终以新华保险正式出具的理赔结论为准。若垫付金额高于新华保险最终出具的

理赔赔付金额的，新华保险及第三方服务商有权要求客户对差额部分进行偿还，客户有义务

配合偿还。如未偿还差额部分，将会影响客户下次申请垫付服务或引发其他法律责任。 

(3) 常见的垫付申请审核不通过原因包括但不限于： 

①任何门/急诊费用垫付； 

②属于保险产品免责条款约定的范围； 

③不属于保险产品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 

④保险产品年度保额已赔满； 

⑤服务对象提供虚假投保及报案信息，或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存在其他保险欺诈

或垫付申请欺诈行为； 

⑥出院时因需要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等报销或其他原因（如存在第三方伤

害补偿）等，导致不能在出院时提供医疗票据原件用于保险理赔； 

⑦由于罢工、战争、入侵、外敌活动、武装敌对活动（无论是否已宣战）、内战、暴动、起

义、恐怖主义、政变、骚乱及内乱、行政或政治障碍、辐射、或其它任何不可抗力的情况，

导致无法提供或延迟的垫付。 

 


